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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3

日以书面和电话传真方式发出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王玉柱先生主持

,

公司

13

名董事全部出席或委托出席。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

,

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有效。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

,

作出如下决议

:

一、

1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

王玉柱先生、祁百发先生、田旭东先生、高志武先生、刘永安先生、闫保安先生、田建文先生、王勤旺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提名张建华女士、王彩俊先生、李存慧先生、秦联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后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

。

以上董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

将与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红星先生为职工董事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

券时报》《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上述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职工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

二、

1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13日

附

:

董事候选人简历

:

王玉柱

,

男

,1963

年

8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 曾任阳煤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青岛公司经

理、韩庄矿筹建处副处长、新元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电石项目筹建处处长、阳煤电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

现任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玉柱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祁百发

,

男

,1964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西维尼纶厂有机二车间技术

员、主任

,

公司有机分厂副厂长、厂长

,

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 祁百发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田旭东

,

男

,1963

年

5

月生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 曾任阳煤集团公司团委组织宣传部部长

,

阳

煤集团选煤运销处上海办主任

,

市场科副科长、科长

,

徐州公司经理

,

南京公司经理

,

山东公司经理

,

天成公

司董事、总经理

,

晋东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现任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田旭东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

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

要求。

高志武

,

男

,1973

年

8

月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政工师。 先后在阳泉矿务局三矿及山西省煤运公司阳

泉分公司工作

,

历任行政工作处处长、经理助理等职务。

2006

年

10

月任山西省乡镇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处长兼行政工作处处长。

2007

年

7

月

,

兼任山西省冶金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2

月兼

任山西众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8

年

12

月

,

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2009

年

4

月

,

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6

月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志武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永安

,

男

,1963

年

4

月生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秘书。

现任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永安

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闫保安

,

男

,1963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 曾任太原第二热电厂团委副书记

,

山西省

贸促会党总支副书记、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

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

原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

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闫保安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田建文

,

男

,1961

年

9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工程师。 曾任山西维尼纶厂设备科技术员

,

计量中心技

术员、副主任

,

公司机动处处长。 现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田建文未持有公司股

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

职要求。

王勤旺

,

男

,1961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山西维尼纶厂有机分厂一车

间副主任

,

山西维尼纶厂乳胶车间副主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

总厂总工程师。 现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勤旺持有公司股份

11571

股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

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彩俊

,

男

,1945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学历

,

教授级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石化厂胜利化工厂

办公室秘书

;

北京燕山石化总厂胜利化工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副总会

;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合成橡胶厂

总会计师

;

北京燕山石化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

;

中国石化集团稽查特派专员

;

中信证券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

;

中信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中信证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薪酬委员会委员

;

中国总

会计师注册师协会秘书长、常务理事。 现任北京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CFO)

职业

资质资格水平测试》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税务会计师》资质评审专家委员会委

员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彩俊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建华

,

女

,1954

年

10

月生

,

法学硕士

,

高级律师。曾任山西省首届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山西省晋工

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

北京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

现任北京席珂律师事务所律师

,

山西阳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建华未持有公司

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任职要求。

李存慧

,

男

,1963

年

5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中青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

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总经理

;

现任北京全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李存慧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秦联晋

,

男

,1958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学士学位

,

经济师。 曾任山西省临汾行署人事局科长、山西省临

汾地区责任考核办副主任、山西证券公司研究部副主任。现任山西省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副会长

,

山西当

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秦联晋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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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上午

11:00

在本公司综合

楼七层接待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建平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会成员出席或委托出席会议。会议议

程、决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根据股东提名

,

监事会同意

提名张建平先生、霍斌女士、王巧萍女士、王永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后附监事候选人简

历

)

。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

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杰伟先生、张洪波先生、王新芳女士为职工监事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6月13日

附

:

监事候选人简历

:

张建平

,

男

,1962

年

4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西维尼纶厂有机分厂班长、技术员

,

三

车间主任

,

项目部主任

,

公司开发二处处长

,

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主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建平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霍斌

,

女

,1970

年

4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曾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山西煤层气

(

天然

气

)

集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晋中煤炭有限公司副经理

,

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

现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规审核处处长。 霍斌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巧萍

,

女

,1966

年

11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经济师。 曾任太原制药厂中学教师

;

现任山西省经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业务二处副处长。王巧萍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王巧萍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永翔

,

男

,1974

年

8

月生

,

大学学历

,

会计师。曾任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公司业务四处副处调研员

;

现任山

西省经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王永翔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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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及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1

、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午

10:00

2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3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山西三维公司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现场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至

2014

年

6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

,

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

,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3)

见证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披露情况

:2014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刊登有关提案内容。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电话、传真或邮件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8:30

。

3.

登记地点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4.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

;

股东代理人应持股

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

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

.

山西三维公司

联 系 人

:

梁国胜 范辉 冯李芳

联系电话

:0357-6663175,6663123,6663423

传 真

:0357-6663566

邮政编码

:041603

2.

会议费用

:

会期为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回避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王玉柱

１．２

祁百发

１．３

田旭东

１．４

高志武

１．５

刘永安

１．６

闫保安

１．７

田建文

１．８

王勤旺

１．９

王彩俊

１．１０

张建华

１．１１

李存慧

１．１２

秦联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张建平

２．２

霍 斌

２．３

王巧萍

２．４

王永翔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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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

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李红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

李杰伟先生、张洪波

先生、王新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以上人员将与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的董事、 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第六届

监事会。

后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3日

李红星

,

男

,1968

年

12

月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政工师。 曾任山西三维集团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 现任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李红星未持有公

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

要求。

李杰伟

,

男

,43

岁

,

本科学历

,

会计师

,

曾任山西新元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生活服务部长

,

山西三瑞

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审计部部长。李杰伟未持有公司股

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洪波

,

男

,1978

年

10

月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工程师。 曾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丁二醇分厂车

间工艺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分厂副厂长兼车间主任

;

现任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丁二醇分厂厂长。 张

洪波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新芳

,

女

,1968

年

7

月生

,

统计师

,1990

年起在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管处工作

,

现为山西三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综合管理岗位。王新芳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任何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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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厚刚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

13: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3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2

日

15:00

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地点：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

28

层

1

号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20

人，代表股份

471,856,7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66.35%

。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468,871,0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93%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2,985,6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徐志豪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471,856,72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471,854,92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弃权

1,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3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471,854,92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弃权

1,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徐志豪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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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

7,897,325.26

元（资金占用费另计）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3

年

10

月

15

日，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作为原告，通过诉讼

代理人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对主债务人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一，以下简称

"

凯而达康

公司

"

）及其债权担保人李成康、夏熙娟、李玲玲、陈长明等（被告二至被告五）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本案。 上述诉讼案件涉案金额

7,897,

325.26

元，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17%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上述诉讼案件。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事实及请求内容

凯而达康公司原为本公司在南京市、镇江市区域的经销商，

2012

年以来，凯而达康公司对本公司的

逾期账款逐渐增加，本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

2013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正式向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诉请：

1

、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

7,897,325.26

元及资金占用费

379,

071.61

元（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每日

0.4‰

计算，暂计至

2013

年

8

月

11

日）；上述款项合

计

8,276,396.87

元；

2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案件受理

费、诉讼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判决情况

2014

年

4

月

3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公司近日接

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 被告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7,897,325.26

元及资金占用费（按日万分之四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

之日止）；

2

、 被告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3

、被告李成康、夏熙娟、李玲玲、陈长明对被告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69,735

元，由被告南京凯而达康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李成康、夏熙娟、李玲玲、陈长

明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本院缴交。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涉案金额为

7,897,325.26

元（资金占用费另计），公司已于

2013

年按照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对上述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7,897,325.26

元。鉴于目前无法确定被告是否就上

述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金额尚无法准确判断。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 �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4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１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１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３２７

，

０１２

，

０８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６．８１％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７

，

４０２

，

２８９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６１％

本次出席和参与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合计为

56

人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合计为

1,344,414,

37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4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会议表决方式、主持情况

:

1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

、会议召集人

: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

:

本公司董事长张勇峰先生。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３

，

２３０

，

８４３ ９９．９１％ ９３５

，

３６２ ０．０７％ ２４８

，

１６５ ０．０２％

是

议案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２

，

４９０

，

７８３ ９９．８６％ １

，

６７４

，

１４５ ０．１２％ ２４９

，

４４２ ０．０２％

是

议案

3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３

，

２２９

，

５６６ ９９．９１％ ９３５

，

３６２ ０．０７％ ２４９

，

４４２ ０．０２％

是

议案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３

，

２２９

，

５６６ ９９．９１％ ９３５

，

３６２ ０．０７％ ２４９

，

４４２ ０．０２％

是

议案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92,

975,139.82

元

,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590,871,506.76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

母公司计提法定

盈余公积

159,087,150.68

元

,

加上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1,511,237,286.99

元

,

减去已分配的

2012

年度现金红

利

335,662,611.15

元后

,2013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607,359,031.92

元。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为公司已经实施的

2013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具体

为

:

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总股本

2,237,750,741

股为基础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

含税

),

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447,550,148.20

元

(

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完成该现金红利

447,550,148.20

元的派发

),

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及送股。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３

，

３６２

，

６９０ ９９．９２％ ９４７

，

４２１ ０．０７％ １０４

，

２５９ ０．０１％

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本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

权

比例

持股

１％

以下

１８

，

２３３

，

０７４ ９４．５５％ ９４７

，

４２１ ４．９１％ １０４

，

２５９ ０．５４％

其中： 持股

１％

以下且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含

５０

万）

１７

，

５６９

，

２０１ ９６．４１％ ６５５

，

０３４ ３．５９％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以下

６６３

，

８７３ ６２．６０％ ２９２

，

３８７ ２７．５７％ １０４

，

２５９ ９．８３％

持股

１％－５％

（含

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含

５％

）

１

，

３２５

，

１２９

，

６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议案

6

、《关于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２

，

４７３

，

９９２ ９９．８６％ １

，

７４１

，

６９０ ０．１３％ １９８

，

６８８ ０．０１％

是

议案

7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

并授权

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其

2014

年度审计报酬、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３４３

，

２２８

，

０３４ ９９．９１％ ９３５

，

３６２ ０．０７％ ２５０

，

９７４ ０．０２％

是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建发股份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

1

、律师事务所

: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

:

曾招文律师和黄臻臻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4-02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

。

5

、会议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投票规则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

、出席会议的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2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

2014

年

6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31

号哈伯中心

12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的议案

议案

1:

《关于延长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议案

2:

《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具备合法性和

完备性。 上述议案详见

2014

年

6

月

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股东证券

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授权人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

外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

9:00?17:00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投资部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31

号哈伯中心

12

层

)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351-4236095

传 真

:0351-4236092

电子信箱

:meijinenergy@126.com

邮政编码

:030002

联 系 人

:

朱庆华、杜兆丽

(2)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3)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附件

1: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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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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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

1: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投票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2

、投票方式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360723;

投票简称

:

“美锦投票”。 在投票当日

,

“美锦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

、具体投票程序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具体如下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投票代码

360723;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审议事项

对 应申 报 价 格

（元）

总议案 全部两项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延长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０

(4)

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

、投票规则

(1)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同一股份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

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若股东先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

该项或该几项议案以先表决的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

,

再对其中某一项或几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3)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5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表决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6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投票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8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

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

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公司作为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

201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备注：

１

、每项只能在赞成、反对、弃权栏中选一项并打

√

，否则为废票。

２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３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

: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3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书面通知了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

董事七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深圳国金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对外投资深圳国金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标的，加快公司外延式发展的步伐，同时分享

快速发展的投资并购市场的回报，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使用自有资金

500

万元参与

深圳国金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金纵横

"

）发起设立的互联网投资基金，暂定名为深圳国金天

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国金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嘉喜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

一般经营项目可以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本次投资标的为由国金纵横发起设立的互联网投资基金，暂定名为深圳国金天使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企业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

、基金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总规模为

2

亿元人民币。 国金纵横出资

500

万元，为基金的普通合

伙人，剩余部分的出资由国金纵横负责对外募集。 除国金纵横之外其他出资人均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3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七年，自成立日起计算。 经合伙人大会同意，合伙企业可以延长存续期。

4

、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

（

1

）、长期股权投资业务，是指向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以期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

资方式。

（

2

）、通过受托管理人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增值服务。

（

3

）、通过认购新增股份、受让原有股份，可转股份债权等方式，投资于中国拟上市中小企业。 尚未进行

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的资金或股权投资项目退出后尚未进行分配的资金可用于国债回购、货币市场基金、

新股申购、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等低风险稳健性投资品种。

（

4

）、合伙企业不得从事股票二级市场的买卖以及期货、权证等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上市公司

定向增发除外），不得从事担保、反担保和单纯房地产物业买卖业务。 不得投资于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包

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不得向基金管理人出资。

（

5

）、合伙的具体经营范围以合伙企业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

5

、基金的运营与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据合伙协议实施细则执行， 合伙企业也可以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托受托管理人执行合伙事务。

四、公司投资规模、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规模：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参与投资；

本次投资定价依据：出资方经友好协商，以等价现金形式出资。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本次互联网投资基金，将借助国金纵横的相关投资资源和经验，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优

质并购标的，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提供支持和帮助。

本次参与投资退出期限较长，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影响尚需结合基金

具体投资运营情况综合判断，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